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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

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七條及「國立臺南護理專科

學校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第五條訂定本實施計畫。為強化校務基金內部

控制及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落實經費稽核之功能及促使本校達

成校務目標。

另依科技部(現更名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等相關作業要點規定及108年9月23日科部計字第1080063629號函

簽准，將國科會補助計畫列入年度稽核計畫專案稽核項目辦理。

又依據公立大專校院辦理各項試務工作酬勞支給第二點及本校各項工作試

務酬勞支給基準第六條規定「各項招生收支決算表，應提送稽核人員或稽核

單位稽核」，故自110年度起亦列入專案稽核項目。

貳、 目的

為確認校務基金各經費之執行符合下列條款規定：

(一)是否依照相關辦法、條文之規定辦理。

(二)是否符合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書之規劃。

(三)校務基金之內容、執行與採購情形，是否依照控管機制運作。

(四)校務基金之經費運用情形，是否依計畫執行。

為強化支用科技部補助計畫經費之合規機制，發揮內部稽核職能，配合科技部

要求事項辦理，以達本校自我管理之目的。

參、 稽核項目、稽核內容及說明

一、 稽核項目與受稽核單位

依據「111 年度校務基金稽核計畫」，本次稽核項目與受稽核單位彙整如下

表。

組別

稽核項目

受稽核單位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第4組

圖書館藏採購作業

新生體檢作業

111 年度國科會(原科技部)專案稽核─

正念減壓混成教學對護理學生護理實

習壓力調適之縱貫性成效追蹤

各項試務工作酬勞支給業務

圖書資訊中心

圖書組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研究發展處

計畫主持人吳佳珊

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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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稽核工作分組與稽核日期

由各組稽核員排定時間，分組進行稽核工作。

組別

稽核工作

稽核員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1. 請列表說明當年度經費編列及支

給情形。

2. 請提供該相關法規、相關帳冊、

憑證文件(含相關會議紀錄及簽

呈等)及其他稽核所需資料。

1. 請列表說明當年度經費收支情

形。

2. 請提供該相關法規、相關帳冊、

憑證文件(含相關會議紀錄及簽

呈等)及其他稽核所需資料。

1. 請列表說明當年度各項子計劃經

費編列及支給情形。

2. 請提供該計劃之計劃書、相關帳

冊、憑證文件(含相關會議紀錄

及簽呈等)及其他稽核所需資

料。

張育慈

陳玫君

龍紀萱

第4組

1. 請列表說明當年度經費收支情

形。

2. 請提供該相關法規、相關帳冊、

憑證文件(含相關會議紀錄及簽

呈等)及其他稽核所需資料。

張育慈

稽核日期

112 年 3 月 21 日

112 年 3 月 20 日

112 年 3 月 22 日

112 年 3 月 21 日

肆、 稽核方式

一、 稽核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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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稽核發現及稽核結論

有關 111 年度校務基金暨科技部補助計畫稽核，依本次稽核計畫抽核「圖書館藏採

購作業」、「新生體檢作業」、「111 年度國科會(原科技部)專案稽核─正念減壓混成教

學對護理學生護理實習壓力調適之縱貫性成效追蹤」、「各項試務工作酬勞支給業

務」等 4 項校務基金執行計畫與作業項目，並依查核結果完成稽核報告。本次稽核

結果，發現不符合 1 項，其稽核過程與改善措施或建議彙整如下：

項

次

稽核項目

權責單位

改善建議

權責單位改善

情況及

後續追蹤

一、依國科會於 101 年 10 月 26 日臺會 (計畫主持人)

綜二字第 1010071206 號函，計畫 依規定於 112 年

執行機構內人員（非計畫內相關人 3 月 31 日辦理繳

員）因個人之專業知識支援研究計 回 4,000 元(不

畫而應邀出席相關會議或為文件資 含補充保費)。

料之撰稿、審查等得從寬認定為外 (研究發展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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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國 科

會計畫─

「正念減壓

混成教學對

護理學生護

理實習壓力

調適之縱貫

性成效追

蹤」：彈性支

用額度運用

是否合乎相

關規定。

聘專家學者，於彈性支用額度內列

支出席費、稿費、審查費以外聘人

員標準支給鐘點費；除上述情形

外，據行政院「中央政府各機關學

(1)計畫主持人

(2)研究發展處

技術合作組

(3)主計室

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之精

神，機構內人員不得支給其他任何

名義具酬勞性質之費用。

二、查本案請購單號 A1116000179，支

付內容為「【彈性支用額度】111 年

國科會研究計畫－專家諮詢費

(8/10 唐 OO)」，金額為 2,042(含補

充保費)及 A1116000222，支付內容

為「【彈性支用額度】111 年國科會

術合作組)

依改善建議辦

理。

(主計室)

本案依規定辦理

收回。

研究計畫－專家諮詢費(9/4 林

OO)」，金額為 2,042(含補充保

費)，總計 4,084 元，受領人皆為

本校同仁，惟彈性支用額度運用並

未包含專家諮詢費用，惠請依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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